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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我市第五次

全国经济普查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，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，

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关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部

署，切实做好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深刻领会普查目的

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、全面建设

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

力调查。此次普查将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，全面调查我市

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、布局和效益，摸清各类单位基本

情况，掌握全市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，客观反映推动高质量

发展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深化供给侧结构

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、区域协调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高水

平对外开放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。通过普查，进

一步夯实统计基础，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，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

治理、科学制定黄山市中长期发展规划，为打造“五个之城”，

加快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提供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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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。

二、科学安排普查进度

本次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市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

动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。具体范围包括：

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业，

批发和零售业，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信息

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

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

体育和娱乐业，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。

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、组织结构、人员工

资、生产能力、财务状况、生产经营、能源生产和消费、研发活

动、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，以及投入结构、产品使用

去向和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。

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普查时期资料为 2023

年年度资料。2023 年为普查准备阶段，主要是组建普查机构、开

展宣传动员、制定普查实施方案、完成人员选调与培训、组织综

合试点和单位清查等；2024 年为普查登记、数据审核处理和普查

结果发布阶段；2025 年为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和普查总结阶段。

三、加强普查组织实施

本次普查调查内容增多、技术要求提高、工作难度加大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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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各部门要按照“全市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

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，统筹协调，优化方式，突出重点，创新

手段，认真做好普查组织实施工作。

为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市政府成立黄山市第五次全

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，市政府负责同志任组长，相关部门为成员

单位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负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

和协调。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

切配合、信息共享。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，由市委宣传

部、市统计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，由市财政

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数据处理能力建设方面的事项，由市数据资

源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名录方面的事项，由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方

面的事项，由市委编办负责和协调；涉及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

办非企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，由市民政局负责

和协调；涉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共享方面的事项，由市市场

监管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事项，

由市委政法委协调；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等有关事项，由市发

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；涉及物业部门参与配合普查等有关事项，

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地方金融组织配合普查等

有关事项，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和协调。人行黄山市中心支

行和证券、保险等部门和单位及有关方面负责组织开展本系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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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工作；黄山海关负责组织开展普查工作中的进口货物使用去

向调查任务。其他掌握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部门，以及烟草、电

力、航空、铁路等有关方面，要及时准确提供部门行政记录和数

据信息。

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把普查工

作列入重点工作计划，落实好经费、人员、设备等保障，做好普

查工作。各区县政府、黄山风景区管委会、黄山高新区管委会、

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

公室，认真组织实施本区域的普查工作，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

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、乡

镇政府和村委会的作用，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、认

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。各级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，可聘用或者

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，及时支付聘用

人员的劳动报酬，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、福利及其他待

遇不变，选优配强普查队伍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四、落实普查经费保障

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所需经费，按现行经费渠道由市、

县两级政府共同负担，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。各地要结合

实际，充分考虑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工作补贴等因素，对属于本

级负担的经费支出作出预算安排，及时足额安排普查经费，按时

拨付、确保到位。各级普查机构要节俭办事，精打细算，加强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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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管理，保证普查工作顺利实施。

五、严格普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依法普查。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

和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的规定，按时、如实填报普查表。普查

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，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，不作为任何单

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奖惩的依据。全市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

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、个人信息，

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；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

布普查数据。对在普查中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，依纪依法予以严

肃处理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，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

假。

（二）确保数据质量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普查方案，规

范普查工作流程，强化全流程、各环节数据质量检查核查，确保

普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整可信。全市各级普查机构要建立健全普

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岗位责任制，完善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

责机制，严肃普查纪律，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。

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，确保普查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存储

和使用的安全。

（三）创新普查方式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

录，推进电子证照信息等在普查工作中的应用，采取网上填报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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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持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查，通过信息化

手段提高普查数据处理效能。鼓励探索利用第三方等社会资源提

高普查效率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全市各级普查机构应会同宣传部门认

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。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以及

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宣传渠道作用，广泛深入宣传经济普查的重

要意义和要求，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、全社会积极参

与普查，为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

围。

附件：黄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023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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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黄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朱 策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：周 勇 市政府副秘书长

詹志农 市统计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叶 军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戴 维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程浩良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凌巍然 市数据资源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孙海燕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、民宗局局长

姚伏虎 市委政法委四级调研员

曹子刚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

张为民 市委编办副主任

张妙文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徐俏柳 市教育局督学

曹付虎 市科技局副局长

胡志成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

许 宁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汪春棠 市民政局二级调研员

汪光辉 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

张宏录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马 霖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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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明海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吴东升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

洪 斌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詹洪亮 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

刘菁兰 市商务局副局长

胡红喜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

黄家红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人教科科长

许荪敏 市体育局副局长

方永来 市统计局总统计师

洪晓东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

汪政平 市科协副主席

郁宏铭 市税务局副局长

郑 疆 人行黄山市中心支行副行长

李 园 黄山银保监分局副局长

黄德鸿 市烟草专卖局副经理

戴忠华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

胡海琴 黄山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侯学文 黄山海关副关长

陈志勇 国家统计局黄山调查队副队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詹志农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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